
镇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镇坪县城市执法局）文件
镇住建函〔2024〕322 号

镇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镇坪县城市执法局）
关于县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第 42 号提案办理情

况的复函

杨勇委员：

您在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第 42 号“关于在城关小学门口建设

人行天桥的建议”提案已收悉，我局高度重视，召开专题会议进

行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住建局请第三方设计单位现场踏查，在城关小学附近建人行

天桥，受到县城街道地理位置限制，实施难度非常大，为解决学

生早中晚上学、放学交通拥堵问题，住建局联合县交警中队、城

关小学共同维持公共秩序，交警中队负责接送孩子车辆有序停

放、过往车辆文明有序通行，住建局城管执法大队负责清理占道

经营，城关小学负责学生按先后顺序有序出校、教育学生文明理

让靠右行。

最后，诚挚感谢您对我县城建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希望您今

后能一如既往地给我局多提宝贵建议。



特此函告。

镇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镇坪县城市执法局）

2024 年 10 月 22 日

抄送：县政协提法委，县政府督查室。


